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牡丹区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联合审查实施细则（试

行）》的通知

  

  菏区政办发〔2023〕40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

  《牡丹区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联合审查实施细则（试行）》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1月 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牡丹区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联合审查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条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项目审批效率，根据《菏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菏泽市

优化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菏政发〔2019〕11号）和《菏泽市建设

工程设计方案联合审查实施细则（试行）》（菏自然资规发〔2020〕125号），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本细则适用于牡丹区规划管理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的社会投资类建设项目和政府

投资类建设项目。符合关于《关于进一步简化新建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建筑许可审批手续的

办法》（菏行审发〔2021〕29号）社会简易低风险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清单及特殊工

程和能源、交通、水利等领域重大工程除外。



  第三条本细则所称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联合审查，是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前对建设工程设计

方案的技术审查工作。

  审查工作由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牵头，统筹协调区组织部、发改、住建、公安（交警）、行

政审批、综合执法、生态环境、工信、水务、民政、教体、文旅、卫健等部门（单位）进行联合

审查。

  第四条申请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联合审查，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取得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划拨决定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不动产权证

书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用地预审意见（仅限政府投资类项目），提供其中一个材料即可；

  （二）符合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且符合规划条件及地方审查有关要求的建设工程设计

方案。

  第五条审查内容。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只审查规划条件及相关技术规定确定的规划控制要求，

不再审查建筑内部的平面功能及剖面设计等相关内容。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审查建筑和道路规划布局、容积率、建筑高度、建筑密度、绿地率、

建筑日照、建筑退让、建筑间距、建筑定位、建筑立面造型、建筑色彩、停车位数量、场地标高、

配套设施，以及其它与其职责相关的内容。

  组织部负责审查党建用房等内容，以及其它与其职责相关的内容。

  住建部门负责审查建设条件、消防、物业等内容，以及其它与其职责相关的内容。

  公安（交警）部门负责审查出入口等内容，以及其它与其职责相关的内容。

  综合执法部门负责审查绿化景观、环卫设施、燃气、热力等市政公用设施，以及其它与其职

责相关的内容。

  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审查环境保护等内容，以及其它与其职责相关的内容。

  水务部门负责审查给排水、中水回用等市政公用设施，以及其它与其职责相关的内容。

  民政部门负责审查养老设施，以及其它与其职责相关的内容。

  教体部门负责审查教育设施、办学标准，以及其它与其职责相关的内容。

  文旅部门负责审查文物保护等内容，以及其它与其职责相关的内容。

  卫健部门负责审查医疗设施、建设标准，以及其它与其职责相关的内容。

  工信、发改、行政审批等部门分别负责审查与其职责相关的内容。



  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审查其职能管理范围内的相关内容。

  第六条审查方式。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联合审查按照“一次告知、并联审查、集中回复”的方

式运作。

  （一）一次告知。建设单位提交报审材料：满足申报条件、材料齐全并符合法定形式的，即

时受理；不满足申报条件、提交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建设单位需要补正的

相关材料。

  （二）并联审查。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3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不符合规划条件或规划要求

的，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初审意见，明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需要修改的内

容，反馈至建设单位进行修改；符合规划条件或规划要求的，进入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联审环节。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将通过区自然资源局联审邮箱推送至各联审部门（单位），各联审部门

（单位）应认真审查与其职责相关的内容并提出相关审查意见，须于收到方案 3个工作日内将审

查意见扫描件（JPG格式）发送至区自然资源部门方案联审邮箱（mdqfals@126.com），审查意见

应加盖部门（单位）公章；审查无意见的，应出具无意见的审查意见，并加盖部门（单位）公

章。逾期未收到审查意见的，视为相关部门（单位）无意见。

  （三）集中回复。各联审部门（单位）提出的联审意见由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进行汇总。联

审部门（单位）存在不同意见的，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邀请建设单位及涉及的相关联审部门(单

位)对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中存在的意见、分歧进行专题研究。经专题研究对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中的

总平面布局达成一致意见的，相关联审部门(单位)应当予以批准，对有关专业管理技术要求无法

达到的，相关联审部门(单位)应通过告知承诺的方式明确相关整改要求，由建设单位承诺在下阶

段方案深化中符合要求；各联审部门(单位)对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中的总平面布局不能达成一致意

见的，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依法作出审查不予通过的意见，并连同各联审部门(单位)的审查意

见一并反馈至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应在收到联审意见后的 15个工作日内完成方案整改并重新报送

至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整改后方案成果达到联审部门（单位）要求的，进入专家评审程序。

  第七条对专家评审通过的项目，应在政府网站、项目现场进行批前公示，公示期为 7天。

  第八条公示期间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提交区规委会（专委会）审议。建设单位根据审议

意见修改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涉及联审内容调整的，相关联审部门（单位）应在 3个工作日内对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进行再次复审，直至形成最终版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第九条最终审定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由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推送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作为

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附件。经审定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应加盖牡丹区人民政府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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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本细则自 2023年 12月 1日起实施，有效期 1年。

  

  

   

  


